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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院（筹）关于2023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
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

来源：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办公网  发布时间：2022-09-17  作者：  阅读数数：78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2023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的工作

（以下简称“推免”），确保推免工作公平、公正、公开，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

要求、《浙江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和

《浙江大学关于做好2023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通知》

《关于推荐2023届免试生工作安排的通知》，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制订本细

则。

一、工作机构                              

1.学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孙英刚、卢军霞   副组长：张凯、张弛

成员：刘进宝、肖如平、张杨、鲍永军、高晖、董晓萌、符芳

2.各专业推免工作小组

（1）中国史：

组长：刘进宝 ；副组长：肖如平、鲍永军

成员：冯培红、杜正贞、杨雨蕾、韩琦、孙竟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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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敬明、张凯、赵晓红、邓华莹

（2）世界史：

组长：张杨；副组长：张弛

成员：乐启良、刘国柱、张正萍、吴彦、刘寅

3.申诉联系人

高晖，联系方式：88273199，rwbksk1@zju.edu.cn

二、推荐条件

1.历史学院（筹）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

2.学业成绩排名在所在专业60%前，并取得有效总学分125分以上，经初审按

正常专业学制年限能预期毕业。

三、遴选原则

1.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注重对学生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科

学精神、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等方面的考查，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推荐和

录取。

2.突出考查学生的一贯学业表现，将本科阶段学业综合成绩作为推免工作最

基础的遴选指标，应修未修的必修课程数原则上不超过一门，培养方案规定的未

修学分不超过35学分。

3.不专门组织遴选推免生的考试（包括笔试、面试等）。



2022/10/7 15:45 历史学院（筹）关于2023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

https://ls.zju.edu.cn/2022/0917/c65191a2632781/page.htm 4/11

4.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学院将学生参军入伍服兵役、参加志愿服务、到国际

组织实习、科研成果、竞赛获奖等符合全面发展价值导向的因素纳入遴选指标体

系，综合评价学生的各方面表现。

四、推免遴选指标及规则

1.推免遴选指标包括思想品德评价和学业综合成绩两部分组成，其中学业综

合成绩由学业成绩、素质评价成绩两部分相加形成,均以绩点形式计算。根据学

业综合成绩从高到低原则遴选拟推免学生。如学业综合成绩相同，则以学业成绩

优先。

2.思想品德评价：申请推免的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和拥护中国共

产党，遵纪守法，行为规范，诚实守信，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思想品德评定

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级，由学院团委和学院推免工作小组组织评定。思想品

德合格者方可进入后续推免流程。

3.学业成绩：学生学业成绩是学生在校期间所学课程的综合成绩。推免生的

课程学业成绩根据本科生三年的成绩进行综合计算。具体为：

学业成绩=主修专业课程累计平均绩点×0.7+所有课程累计平均绩点×0.3

4.素质评价成绩：（1）学院将本科期间参军入伍服兵役、参加志愿服务、国

际组织实习、科研成果、竞赛获奖、社会工作等符合全面发展价值导向的因素纳

入遴选指标体系，计入学生的素质评价成绩。素质评价成绩各细目可累加，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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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细目中有多个分项时，只取最高分项。素质评价成绩总分值不超过0.3分。学

院推免工作小组负责上述素质评价指标的审核。具体赋分请见附件1。

（2）对于申请服务思想政治工作及其他公共服务工作的学生，进行综合评

价。对于申请服务思想政治工作及其他公共服务工作的细则制定和成绩核定工作

由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具体赋分请见附件1。

（3）研究生支教团推免细则的制定、支教学生的遴选工作由校团委负责。

5. 推免生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其推荐资格。

（1）在申请推免生过程中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2）违反校纪校规，收到学校纪律处分，或被追究法律责任的；

（3）最后一学年课程成绩出现不及格记录；

（4）毕业设计（论文）成绩未达到良好以上（或80分以上）；

（5）本科毕业时不能获得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

五、工作程序

1.递交申请。在学校规定时间内，符合推免条件的学生登陆现代教务管理系

统 （http://jwbinfosys.zju.edu.cn）递交申请，并将《浙江大学推荐免试攻读

研究生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上交学院教育教学办公室。

2.学业综合排名。推免工作小组根据学生提交的相关材料，按照学院综合排

名办法，核定学生综合排名得分并上网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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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拟推荐名单确定。学院根据本实施办法按分配名额1：1.5比例确定推荐名

单（含候补名单）。竺可桢学院学生按竺可桢学院培养要求，单独排序。拟推荐

名单确定后并进行预公示。公示无误后经学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上报学

校。

4.系统报名。确定为免试攻读研究生的学生，须在“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

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简称“推免服务系统”，网

址:http://yz.chsi.com.cn/tm)报名，具体操作方法届时见网站说明。

六、推免管理规范

1.学院成立推免工作领导小组，修订完善推免细则。推免细则经学院党政联

席会通过后实施，并报本科生院备案。学院纪委将对本单位推免工作进行全程监

督。

2.切实做好推免信息公开透明，按规定对拟推免名单等重要事项进行预公

示，公示时间不少于3个工作日。充分保证学生反映问题及申诉渠道畅通。

3.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学生有论文抄袭、虚报获奖或科研成果等学术不端行

为或者有其他严重影响推免过程和结果公平公正行为的，一经查实，取消推免资

格，已入学的，取消学籍，并按规定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推免

有关工作人员未严格履行工作职责，违反推免政策规定的，将依规依纪严肃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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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严格落实回避制度。推免相关工作人员有直系亲属或利益相关人员（如收

费辅导教学等）报名参加本单位推免招生的应主动申请回避。有非直系亲属等报

名参加推免招生的要主动报备。相关学生申请推免资格时也应主动向学校报备声

明。对未按规定报备声明回避关系且影响推免过程和结果公平公正的学生，学校

应当取消其推免资格。

七、其他

1.本实施细则由学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2.本实施细则未尽事宜由学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后执行，必要时报

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筹）

2022年9月

附件1：历史学院（筹）本科生推免工作素质评价成绩赋分一览表

序

号
细目 说明（均在本科期间） 赋分 依据文件

1 参军

入伍

学生在服兵役期间荣获二

等功及以上
0.05  

学生在服兵役期间荣获三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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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功

学生在服役期荣获嘉

奖、“四有”优秀士兵嘉奖
0.02  

普通参军入伍服兵役 0.01  

2
志愿

服务

以学校志愿者星级认定为

依据，等级五星志愿者的加分

（以证书为凭证）

+0.01  

3
国际

组织实习

学校认定的四周以上国际

组织实习经历或者累计国际化

志愿服务小时数≥250小时并

有突出表现的学生（不包括国

精班项目学生）

+0.05

《浙江大学鼓

励支持学生赴国际

组织实习工作规定

（试行）》

（浙大发就业

〔2019〕4号）

4 体

育、艺术

比赛

经学校认定的重大体育比

赛、艺术比赛（含表演）获奖

审核通过学生

+0.2 获奖加分认定

参照公共体育艺术

部《2023年浙江大

学推荐优秀应届本

科毕业生免试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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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重大体育比

赛、艺术比赛（含

表演）获奖评分认

定细则》

5
科研

成果

学生在C刊上以独立作者

正式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科研

论文1篇及以上

+0.05  

学生在C刊上以第一作者

正式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科研

论文1篇及以上

+0.03  

6 学科

竞赛

经学校认定的国际、国家

级学科竞赛，原则上仅对获奖

团队自然排名前三的本科生

特等奖

+0.2

学科竞赛素质

评价加分参照《浙

江大学本科生学科

竞赛管理办法》

（浙大本发

[2021]20号）执

行。

一等奖

+0.1

二等奖

+0.05

三等奖

+0.02

经学校认定的省（部）级 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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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竞赛，原则上仅对获奖团

队自然排名前三的本科生

+0.1

一等奖

+0.05

二等奖

+0.02

三等奖

+0.01

7
社会

工作

相关部门正式聘任的校、

院两级学生会（学生组织）主

席团（主任团）成员、兼职辅

导员、挂职团委副书记、学院

党支部书记、四星级及以上学

生社团主要负责人

+0.02  

担任一年及以上班长、团

支书
+0.01  

8

参加

支教服务

或思想政

治工作

党委学生工作部、校团委

核定的初选通过学生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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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xuhb@zju.edu.cn

电话： 0571-88273301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浙大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

幢

官方微信

友情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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